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職務宿舍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10年10月13日110學年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0年11月04日110學年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為有效管理職務宿舍（以下簡稱宿舍），提升使用效能，依行政院頒訂「宿舍管理手冊」第五點訂定本要點。
2、 宿舍種類及供借住對象如下：
(1) 首長宿舍：係指提供本校校長任本職期間借住。
(2) 職務宿舍：
1. 提供下列人員因職期輪調、職務需要，非留住宿舍無法執行職務者，於任所居住。
(1) 本校編制內人員。
(2) 本校基於國家政策或業務需要進用之非編制內人員。
(3) 他機關編制內人員至本校服務者。
2. 前目人員得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 
(1) 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
(2) 無上述眷屬隨居任所者，在本校任職達一學期(半年)以上者。
(3) 申請當時已無單房間職務宿舍可供分配時。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非編制內人員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管理規定另訂之。
3、 申請借用宿舍，依計點標準(如附表一)核計積點，並依積點高低排序列冊。如積點相同者，以職務積點較高者優先；又職務積點仍相同時，以年資較高者優先(可計算至日為止)；再遇年資積點相同時，抽籤決定之。
但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准予優先借用宿舍，不受計點標準之限制：
(1) 職期輪調人員。
(2) 現任一級主管人員。
(3) 教師於借住期間升等者，原契約期滿後得優先申請原借住宿舍。
(4) 特殊個案得敘明原因，簽請校長核定。
4、 借住年限：
(1) 講師(級)以上：7年。
(2) 教授(級)：10年
(3) 編制內人員比照講師(級)；專任研究員得比照教授(級)。
5、 本校編制內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借用職務宿舍；已借住者應於情形發生後三個月內遷出：
(1) 曾獲公有眷舍處理之一次性補償，或配住眷舍經核定騰空標售而未依規定期限遷出。
(2) 曾獲公有眷舍現況標售得標人安置處理者。
(3) 本人或配偶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者。
本人及配偶均為軍公教人員，已借用政府機關首長宿舍或多房間職務宿舍者，以一戶為限；如雙方均為政府機關首長，雙方所借用之職務宿舍之距離，於當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者，得分別借用首長宿舍，僅一方為首長另一方得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6、 本校編制內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1) 有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一、二款情形者。
(2) 有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情形，因職務調動，致所購置住宅地點距離本校二十公里範圍內者。
(3) 有本要點第五點第二項情形，其所借用之職務宿舍距離本校二十公里範圍內者。
前項至本校距離之測量以google地圖顯示之最近路線公里數為界定標準。
7、 宿舍之借用，應填具申請書(附表二)並檢附戶籍等相關證明文件送總務處文書保管組登記候配，並由該處視宿舍空出之實際情形，依規定審查分配後，簽請校長核定。
8、 宿舍借用人申請案經核准通知後，除有特殊原因外，應於十五日內簽訂借用契約、辦理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所需公證費用由借用人負擔，逾期以棄權論，且一年內不得再行申請。
9、 宿舍借用人未實際居住，或將借用之宿舍出(分)租、轉讓、轉借、調換、增建、改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應即終止借用契約，並責令搬遷，並不得再申請借用宿舍。 
10、 宿舍借用人如因特殊因素需調換宿舍，應專案簽請核准，始得調換，改借宿舍後年限計算合併原已住之年限，並須重新進行公證。
11、 宿舍借用人因調職、離職、停職、留職停薪或退休，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受撤職、休職、免職處分或借用期滿者，應在一個月內遷出；在職死亡者，其遺族應在三個月內遷出。但宿舍借用人因養育三足歲以下之子女依法留職停薪者，不在此限。
前項宿舍借用人未依限遷出或拒不遷出者，則循法律途徑，訴請強制收回。
12、 宿舍使用情形，總務處應定期派員訪查，宿舍借用人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13、 宿舍借用人，應自簽約日起，依規定按月扣繳宿舍管理費及併入薪資內之房租津貼數額，並不得申領交通補助費。另扣繳一個月之宿舍管理費為保證金，於借住人遷出時無應付之責任則無息歸還。
14、 宿舍借用人進住後，除對宿舍內所有設備及公物負責保管及使用外，不得任意變更所有建築及設備，如因借用人故意或過失，致生缺損，須負責賠償；如屬自然毀損，經有關單位認定後，得予修繕或更換堪用品。
15、 借住人申請宿舍環境自費修繕及環境維護項目，應向總務處提出申請，經校長同意後始得施作。
16、 宿舍內外環境之整潔及維護事項、安全及水電、瓦斯、網路等費用，應由借用人自行維護及負擔；搬離宿舍時，應騰空並繳清水、電及瓦斯等費用後，向總務處文書保管組辦理歸還手續。
17、 宿舍使用及借用事項，如因校務發展之需要，得簽請校長核定變更之。
18、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行政院頒「宿舍管理手冊」中之有關規定辦理。
19、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如無涉及校務基金收支，免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職務宿舍申請積點計算表

	職務積點
	本校年資積點
	自用住宅離本校距離積點
	有無身心障礙及等級積點
	眷口積點

	教
師
	教授(級)
副教授(級)
助理教授(級)
講師(級)
	40
32
28
24
	自到校日起計算，每滿半年為1點，不滿半年者不計。如年資中斷後返校任職者，不計其中斷之年資；留職停薪期間，亦不計其年資；兼任教師改為專任後，其兼任年資不計。
	50公里以上：3點。
31-50公里：2點。
21-30公里：1點。
※前項至本校距離之測量以google 地圖顯示之最近路線公里數為界定標準。
	極重度身心障礙：40點。
重度身心障礙：30點。
中度身心障礙：20點。
輕度身心障礙：10點。
*需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每口1點，至多5點。
夫妻同校，加計5點。

	職
員
	簡任、相當簡任
薦任、相當薦任
委任、相當委任
(含駐警)
	35
25
18

	
	
	
	

	技
工
工
友
	技工、駕駛
工友
	15
12
	
	
	
	

	1、 曾任專、兼任主管積點：一級：每滿半年2點；二級：每滿半年1點。
2、 外國籍人員不分職別，加計5點。
3、 積點合計點數相同時，以職務積點較高者優先；又職務積點仍相同時，以年資較高者優先(可計算至日為止)；再遇年資積點相同時，抽籤決定之。
4、 申請者配偶出國進修，眷口仍可計點。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職務宿舍收費一覽表

	宿舍種類
	類型
	概估坪數(坪)
	收費標準 (元)

	甲種
	多房間
	45
	4800

	乙種
	多房間
	30
	3200

	丙種
	單房間
	19
	2000

	丁種
	單房間
	15
	1600

	戊種
	單房間
	10
	2700

	合住型單房間宿舍
	套房
	6-10
	2000

	
	雅房
	
	1600

	大專院校居住公有房舍房租津貼扣繳數額表

	教育人員
	機關人員

	職務等級
	扣繳金額(元)
	職務等級
	扣繳金額(元)

	教授
	700
	薦任8職等至簡任
	700

	副教授
	700
	委任第4職等至第7職等
	600

	講師
	700
	委任第1職等至第3職等
	500

	助教
	600
	工友
	400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職務宿舍借住申請單

	單位
	
	申請
日期
	
	申請
宿舍
種類
	· 單房間職務宿舍
· 多房間職務宿舍

	申
請
人
	姓名
	
	出生
日期
	
	身分證
護照
編號
	

	
	職稱
	
	到職日期
	
	性別
	

	
	E-mail
	

	
	連絡電話
	

	
	現居地址
	

	隨
居
眷
屬
	稱謂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護照
編號
	職業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具結聲明
	本人具結自申請之日前，本人及配偶絕無經政府輔助購置（建）住宅或貸款，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　　　　　　　　　　(簽章)

	積點合計
	職務積點
	本校年資積點
	自用住宅離本校距離積點
	有無身心障礙及等級積點
	眷口積點

	自填
	
	
	
	
	

	覆核
	人事室
	人事室
	文書保管組
	文書保管組
	文書保管組

	
	
	
	
	
	

	單位主管
	文書保管組
	人事室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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